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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度业绩快报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本公告所载 2021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未经会计

师事务所审计，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，请投资者注意投资

风险。 

一、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（％） 

营业总收入 248,300,953.93 258,379,491.43  -3.90% 

营业利润 -89,532,809.13 21,660,079.20  -513.35% 

利润总额 -90,194,343.14 21,816,140.41 -513.43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 
-76,680,040.49 20,030,740.08 -482.81% 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 

-79,259,322.62  16,575,322.80  -578.18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）  -0.8192 0.2140 -482.80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-14.37% 3.93% -18.13% 

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（％） 

总 资 产 767,764,838.10 926,506,270.11 -17.13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所有者权益 
503,455,984.80 574,855,917.09  -12.42% 

股    本 93,613,367.00 93,600,000.00 0.01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每股净资产（元） 
5.3780 6.1416 -12.43% 

 注：上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。 

 

二、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

1.报告期的经营情况、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： 



经营情况方面，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8,300,953.93 元，比上年同

期下降 3.90%；营业利润为-89,532,809.13 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 513.35%；利润总

额为-90,194,43.14 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 513.43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

-76,680,040.49 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 482.81%；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为-79,259,322.62 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 578.18%。 

财务状况方面，报告期末，公司总资产余额为 767,764,838.10 元，较期初下

降 17.13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03,455,984.80 元，较期初下降

12.42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.3780 元，较期初下降 12.43%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经营业绩减少的主要原因为：  

1、报告期内，受金刚线竞争日益激烈及相关产业链成本下降压力的影响，

公司金刚线售价同比上一年度下降，同时叠加费用增加等多重因素，影响了公司

净利润。 

2、报告期内，部分机器设备闲置，产能阶段性过剩，预计未来难以为公司

实现足够经济效益，相应资产的减值预计将对当期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。 

3、报告期末，公司与株式会社中村超硬的仲裁案件所涉资产计提减值准备，

预计对当期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。 

4、报告期内，由于金刚线客户对金刚线产品的规格要求转换提速，生产计

划未能及时根据客户需求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，造成部分产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。

公司根据会计准则要求，对淘汰的产成品增加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，影响当期业

绩。 

2.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%以上的，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： 

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513.35%，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513.43%，归

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482.81%，基本每股收益-0.8192（元）

较上年同期减少 482.80%，主要系公司产品毛利率下滑、计提长期资产减值等原

因所致，因此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较去年同期由盈转亏。 

三、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



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“2021 年度业绩预告”中预计的

业绩不存在差异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，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

2021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、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、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

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；  

2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 

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1 年 4 月 11 日 

 

 


